
珠海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开发

主体准入认定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　总则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珠海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规范全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的开发主体准入认定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开发主体原则上为项目开发公司。同一开发主体原则上不能同时开发2个及以上项目。开发主体及其母公司在珠海直接开发或联合开发的所有项目，有1个验收不达标的，5年内不得在珠海申请或联合申请开发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。

第三条　企业必须通过开发主体准入认定，方可参与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开发及土地招标、拍卖和挂牌活动。

第四条　从严限制新增建设用地规划建设为可分割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；严格控制纯平台型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总量。支持龙头型生产制造企业，主导开发建设用于引进产业链合作伙伴企业的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。优先支持利用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建设定位明确、特色鲜明的高标准现代主题产业园项目。

第二章　准入认定

第五条  开发主体准入认定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
1．开发主体是已注册成立的独立法人，且有健全的财务制度、实行独立核算。
2．开发主体拟开发可分割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，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生产制造型龙头企业：主营业务为制造业（上一完整会计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），且属行业龙头企业，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具备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能力。属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、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、重点行业100强等龙头企业，可优先给予开发主体准入认定。

（2）科技研发型龙头企业：主要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创新型企业（上一完整会计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经费投入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），且属行业龙头企业，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、较强的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和具备整合上下游产业的能力。

（3）产业平台类企业：主要从事孵化、创意、商业服务等业务的创新型企业，且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，具备类似项目开发运营经验和成效（累计运营面积不低于15万平方米；属于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累计运营面积不低于10万平方米；属于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累计运营面积不低于5万平方米），具备较好的招商能力、渠道和整合优秀客户群体的资源。

3．企业申请利用自有存量工业、仓储、物流用房改建、扩建、拆建改变用途用于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的，需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（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且上一完整会计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），无需具备类似项目开发运营经验。

4．开发主体拟开发不可分割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的，属生产型龙头企业或研发型龙头企业的，无需具备类似项目开发运营经验；非生产型或研发型龙头企业的，需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（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且上一完整会计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R&D经费投入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），无需具备类似项目开发运营经验；属产业平台类企业的，需具备类似项目开发运营经验和成效（累计运营面积不低于5万平方米），具备较好的招商能力、渠道和整合优秀客户群体的资源。
5．区政府（管委会）主导的产业平台类企业开发可分割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项目的，可无需具备类似项目开发运营经验。

（二）申请资料：

1．《珠海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开发主体准入认定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）。

2．开发主体的注册登记资料。

3．开发主体近两年的财务审计报告；开发主体属新注册成立的，提供其母公司或控股公司近两年的财务审计报告。

4．开发主体的业绩证明，提供以往类似项目开发建设经验，经营业绩，以及招商能力、渠道和整合优秀客户群体资源等具体情况资料；开发主体属新注册成立的，提供其母公司或控股公司以往类似项目开发建设经验，经营业绩介绍，以及招商能力、渠道和整合优秀客户群体资源等具体情况资料。

5．市科技创新、工信、自然资源等相关职能部门认为需要补充提交的其他资料。

第六条　开发主体准入操作流程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申请开发主体准入认定的，由开发主体向所在区（经济功能区）提出开发主体准入认定申请。

（二）评估审定。受理申请资料后，所在区（经济功能区）对开发主体准入进行评估（必要时可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），同时征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，提出审查意见。

（三）提交备案。负责开发主体准入认定审查的相关区（经济功能区）将审查结果报市商务主管部门备案。
第七条　暂不符合本认定办法第五条全部准入条件的，但属市重大项目、市招商引资重大产业项目或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，按照“一事一议”原则，由属地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提出申请，报市政府。

第八条  属地区政府（管委会）需每季度定期将所在区（经济功能区）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开发主体准入认定申请受理及审查情况报市商务主管部门备案。
第三章　附则
第九条　属地区政府（管委会）为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履约监管第一责任主体，按照相关规定对开发主体和入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、产值、财政贡献进行监管。

第十条  本准入办法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一条  本准入办法自2021年1月20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3年6月14日。

附件：珠海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开发主体准入认定申请表

附件
珠海市新型产业用地（M0）开发主体准入认定申请表

所在区（经济功能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开发主体名称
	

	开发主体住所
	
	成立时间
	

	注册资本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或组织机构代码
	

	公司主要

股东构成
	

	公司主要资金来源

及构成
	1、自有资金（万元）：

2、银行贷款（万元）：

3、其他资金（万元）：

	公司或母公司（控股

公司）类型
	((生产制造型龙头企业；(科技研发型龙头企业；(产业平台类企业；

((其他类型 

	公司或母公司（控股公司）上一完整会计年度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
	公司或母公司（控股公司）上一完整会计年度研究与实验发展（R&D）经费投入（万元）
	

	公司或母公司（控股公司）以往类似项目开发和运营经验简要情况
	((属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；

((属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；

((其他。
	累计运营面积（万平方米）
	

	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
	
	身份证号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身份证号
	

	申请企业承诺
	本公司承诺，我公司所递交的所有申报资料是真实有效的，如存在利用虚假资料瞒报、虚报等手段取得准入资格的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，我公司将全部承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属区（经济功能区）意见
	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三份


